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2
分批次建设用地报批工作流程图

第一阶段     （准备工作不计入组卷报批时间）







初步测算征地费用（县政府）

项目勘测定界报告（自然资源局）

耕地占补平衡（自然资源局）

自然保护地核查（自然资源局、林业局、生态环境局、水利局）

林地、草地审核（林业局）

管控要求。

违法用地查处（纪检监察、自然资源局、公安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乡镇）


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（政法委，征收预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展，时限：30个工作日）

组织听证（自然资源局、乡镇人民政府，时限：2个工作日）

落实征地补偿费用（财政局，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后落实，时限：10个工作日）

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（县政府、涉及乡镇，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期满后开展，时限：50个工作日）

补偿登记（乡镇人民政府、集体经济组织及涉及农户，时限：3个工作日）

审批用地（市政府，时限：5个工作日）
                 
审查组卷资料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时限：3个工作日）

第四阶段            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审查、市政府审核（时限：15个工作日）
管控要求。

第三阶段          整合组卷资料完成上报市级（县自然资源局，时限：10个工作日）
管控要求。

编制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及公告（自然资源局牵头，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人社局，共同配合5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成方案，然后公告。公告时限：30个自然日）

审核项目用地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时限：5个工作日）

受理组卷资料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时限：2个工作日）

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（自然资源局，5个工作日；农业农村局、现代农业发展中心：20个工作日；公安局：15个工作日；乡镇人民政府：40个工作日；县人社局、市人社局：20个工作日）现状调查完成后开展。（时限：100个工作日）

土地现状调查（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林业局、乡镇人民政府、现代农业发展中心、村集体经济组织、被征地农户，征收预公告发布之日起各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完成，时限：10个工作日）

发布土地征收预公告（自然资源局，即日发布，公告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，时限：1个工作日）
第二阶段       （工作总用时以发布《土地征收预公告》为起点，工作时序为：（1）并联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；（2）土地现状调查结束后可并联开展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、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编制及公告；（3）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期满后可开展：组织听证、补偿登记、征地补偿安置协议、落实征地补偿费用）。（本阶段总用时110个工作日）


